
高雄市監理處 98年度駕訓班違規處分紀錄一覽表 
序號 單 位 名 稱 核 定 時 間 文 號 處    分    事    由 處 分 類 別 備考 

1 

加昌駕訓班 980709高市監一字

第 980016976號函 

該班第 294及第 295期學科教學進度預定表 98年

7月 7日、11日同一時間排定不同課目，致無法

按時上課，且調課未先陳報本處核備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2 

寶國駕訓班 980721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18083號函 

97年 7月 16日下午 18：20至 21：50係由林講

師樹長擔任普小 586期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講師。

本處考核人員於當日 19：20前往查課時，發現該

班道路交通管理法規教室空無一人，未按教學進

度預定表排定之課程、時間上課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3 

寶國駕訓班 980821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20745號函 

98年 6月 29日第 582期學員路考，雖已依規定

錄影，但因不明原因無法燒錄光碟陳報本處，該

班說明因錄影系統監視主機故障，已更換監視主

機，並檢具發票影本證明，仍屬違反規定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4 

寶國駕訓班 981228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32081號函 

查本處考核人員於 98年 12月 25日 10：00前往

該班考核術科上課情形時，發現該班聘用教練林

冠宏，未先向本處申請核備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

5 

南昌駕訓班 980723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18302號函 

第 404期學科教學進度預定表排定 98年 7月 20

日為汽車構造及修護常識，甲班自 17：30至

19：30，乙班自 19：30至 21：30。當日 18：20

本處考核人員前往考核時，發現該項課程因故改

期，未先向本處申請核備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6 

南昌駕訓班 981021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26027號函 

查該班 98年 9月 11日第 407期學員路考，雖有

依規定錄影，惟未能燒錄成光碟片陳報本處，已

違反規定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17款 ，應依說

明段妥為改善。 

 

7 

長峰駕訓班 980803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19075號函 

本處考核人員於 98年 7月 28日 14：00前往該班

考核術科上課情形時，發現該班第 415期 98年 7

月 28日 13：50至 14：40術科課程（上坡停車及

起步），因前期學員辦理原場地路考，佔用第

415期學員上課場地。改調其他時間上課，未先

向本處申請核備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8 

新亞駕訓班 980806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19499號函 

原核定汽車駕駛教練為 28人，招生人數為 392

人，該班汽車駕駛教練蔣序賦離職後，於 98年 8

月 1日為私立大統汽車駕駛人訓練班聘用為汽車

駕駛教練，該班汽車駕駛教練人數應減為 27人，

招生人數亦應減為 378人，但該班未報核減教練

人數及招生總人數，仍超收招生人數達 392人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4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

9 

新亞駕訓班 981124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28875號函 

查該班 98年 10月 14日第 305期學員路考，雖有

依規定錄影，但因電腦損壞，無法燒錄成光碟片

陳報本處，經該班檢附維修證明書證明，惟仍違

反上述規定，應即改善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17款，應依說明

段妥為改善。 

 

10 

南陽駕訓班 980821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20526號函 

98年 7月 8日第 697期學員路考，雖已依規定錄

影，但因不明原因無法燒錄光碟陳報本處，該班

來函說明，仍屬違反規定。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第 35條

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書面

糾正限期改善。 

 

11 

大統駕訓班 980921高市監一字

第 0980023145號函 

第 105期學員王廣元先生報名欲參加汽車駕駛訓

練，開訓日期為 98年 8月 13日，但截至 98年 9

月 14日，本處派員不定期督導考核時，仍未見該

員在該班參予訓練事實與紀錄 

違反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

練機構管理辦法」相關規

定，第 35條第 1項第 17

款規定，書面糾正限期改

善。 

 

 


